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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 

邓国良，石聚航 

（江西警察学院 法律系，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

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

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

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

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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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in Risk Society 

DENG Guo-liang,SHI Ju-hang 

( Department of Law,Jiangxi Police Institue,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Abstract:At present,China is in a risk society in which environmental crime is particularly severe. In a risk 

society,Chine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egislation still  has not cast off the shackle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re are many defects and holes i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new challenge s 

brought by risk society,Chines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egislation should switch moderately from the standard 

of result to normative standard.As a result,the criminal law should properly adjust crime circle,construct 

bidirectional pre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reform and innovate the penal system,to fully realize the join 

between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and risk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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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正在发生阶段的风险社会 

就世界范围来看，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事件屡屡爆发，并由此引发人们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

的反思与质疑，也是后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反思性的发展，现代社

会亦应是反思性的社会。以此为理论基调，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具有标签意义的范畴——风险社会。

在贝克的理论分析中，其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审视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在《风险社会》的开篇

中，贝克就以“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宣示了其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批判与反思
[1]
。

人们无法想象在享受现代化的高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要承担着为社会修复甚至损害隔代利益的

代价。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转性、不可控制性、不可计量性等特点，但更为令人

忧虑的是，人们对于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发生的风险却缺乏充分的认识，由此导致了在诸多风险面前或者

规制不足或者无力规制的尴尬局面。 

作为后发性的发展中国家，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

境等功利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已经被屡屡频发的公共事件所证明。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

各地区的交往日渐密切，但与此同时，风险也正在呈现出弥散性的扩展趋势。“地球村”的形成，使得每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人民都承受着来自全球范围内的风险威胁。由此，风险社会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社会

背景，即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他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不仅如此，除了在空间维

                                                        

[收稿日期]2012-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法社会化研究”（11BFX1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安全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邓国良（1953—），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警察学院法律系教授，南昌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犯罪学和

警察法学方面的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3-01-10 09:14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30110.0914.003.html



44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27 卷 

度上风险表现出显性的扩散性外，而且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隐形的扩散性。之所以称之为“隐形的风险

扩散”，是因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还损害了代际公平。这是因为，由风险所带来的后果，一般不是能

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即后代人正在为当代人所从事的功利行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负面后果

埋单。而这种悄然发生的代际风险却极为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被称为“生态灾难”的海洋石油污染

为例，海洋石油污染的治理周期和治理难度远远超出了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水体污染”。如重大

的海洋石油污染，往往需要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持续治理才能够使之净化，如果加上由于海洋石油

污染所引发的生态链破坏的修复，则治理难度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风

险社会的风险已经超乎了人类社会所设定的时空维度，其跨越时空界限并且不加选择性地分配风险，更

加强化了人们对于当前所处社会的认知。此外，由于人类对风险认知的有限性，在制度设计上通过专家

系统所建构的制度还存在“集体不负责”的情况。以隐形危机为例，所谓隐形危机是有关危险的征兆、

趋势及后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不易被人们识别和感知的危机，也叫无察觉危机。一般来说，没有显露或

不太严重的危机，就不容易被识别、感知与察觉。但如果人们的认知能力足够强，也有可能及时察觉一

些隐形的无察觉危机。反之，如果人们的认知能力不够强，即便是可察觉的显性危机，也不一定能及时

识别、感知与发现
[2]
。而对于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很可能以没有认识能力或认识能力不足为由免责。 

风险社会的提出，不仅仅是在观念上警醒人们反思现代化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生活在现

代化所精心建构的秩序中的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当下社会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由于环境污染是当前

社会风险的焦点话题之一，而以风险社会为理论背景，以环境犯罪为切入点，并顺之展开探讨风险社会

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实途径，以及应对风险社会的环境刑法转型，建构刑法与社会的可持续性的适应机

制显得尤为重要。 

二、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实图景 

风险社会理论一经提出，旋即对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些年

来，在刑法领域，风险社会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风险刑法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

刑法学界对风险社会以及风险刑法仍然存在诸多的分歧。大体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风险社

会是否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范畴。肯定论者认为，从风险产生的原因来看，风险可以概括为三重风险：一

是由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传统风险和由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技术风险；二是全球化的风险，全球化不仅大

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也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三是伴随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而带来的改革风

险。综上可见，中国面临的风险既具有世界风险社会的典型特征，又具有内生性的特征，呈现出风险叠

加的态势
[3]
。否定论者则认为，“不能将‘风险社会’作为刑法立法的社会真实背景根据。因为‘风险社

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
[4]
。第二，在风险社会的冲击下，刑法是否

应当由当前的罪责刑法向所谓的“安全刑法”转变，亦即刑法的功能是否应当从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保障

转变为安全与秩序维护？肯定论者认为，“在风险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后，刑法逐渐蜕变成一项规制

性的管理事务。作为风险控制机制中的组成部分，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

行威慑，威慑成为施加刑事制裁的首要理由。”
[5]
在论者看来，当风险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特质后，

传统刑法显然再也无法承担风险控制的重任，由此，以危险控制为中轴的刑法机能将被重新型塑。与肯

定论者形成针锋相对的否定论者认为，从风险社会理论到风险刑法理论是一次危险的跳跃，风险社会理

论只是风险刑法理论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和动因，满足刑罚权发动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刑法的正当性。由

此，从风险社会理论的此岸到达风险刑法理论的彼岸还需要众多的中继站，两者之间不是直线传播的关

系
[6]
。应当说，学界关于风险社会与刑法的诸多纷争，均缘于上述两个基本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对此，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风险社会并不是对人类社会的分类，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是旨在为人

类揭示当下世界所处的一种状态。“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社

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
[7]
正如贝克在其他场合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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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风险概念表述的是安全与毁灭之间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的特性。在这个阶段，对有危险的风险的

‘感知’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
[8]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定甚至鄙夷风险社会的理论贡献。即便

是对风险社会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理性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甚至一度出现‘理性万能’的思潮，但人类在逐步摆脱自然主宰时又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新的力量所束缚。

技术应用的风险、制度崩溃的风险开始威胁人类社会，而这些风险的危险源竟是人类自己。科技力量的

充分释放将人类的生活体验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令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集体焦虑。”
[6]
因此，

尽管风险社会不是一个新的社会类型或社会阶段，但它所揭示与解释的社会风险却是实然的、客观的。

以风险社会不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来否定刑法的有所作为的观点势必有因噎废食之嫌。既然如此，作

为社会公共治理利器的刑法，就不能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危害民生的风险行为置之不理。以环境犯罪为例，

环境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法定犯，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务实环境、生态利益重要性的短见行为所致，日渐

高发的环境犯罪，正在吞噬着人们所力图建构的美好家园。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犯罪的惩治与

预防已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野下，应对环境犯罪的环境刑法必将呈现出一幅

新的景观。 

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危害的法益的质的区别，决定了刑法规制犯罪的策略不同。环境犯罪

与其他犯罪不同之处首先体现在环境犯罪危害的法益是独特的，即环境权。一般认为，从人权的发展历

程来看，早期的人权理论侧重于对人的生存权的保障，其后为了防止政治国家对公民的肆意侵犯，以政

治权利为代表的消极抵御权逐渐被纳入人权的体系中，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以谋求可持续

性发展为内容的发展权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倡导统筹性的科学发展理念下，若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发展权自然不能被忽视。环境权就是当代人权理论与制度发展的新范畴，尤其是在风险社

会的语境中，环境权的独立性日渐彰显。“环境权所产生的时代和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特定的,它不同于

一般的公民权利产生于人类对于自由的愿望，也不同于社会与经济权利产生于人类对物质生活目标的追

求，而是产生于人类在环境危机面前对于自身及未来的生存发展的忧虑。”
[9]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刑法中，

环境法益亦应当以独立的特质彰显出来。但反观我国刑法的规定，集中性地对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体现，

即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自然保护罪。众所周知，在 1997 年修订刑法时，

现行刑法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实际上是一个箩筐式的规定，即本章所规定的犯罪乃是其他章节无

法规定的内容，为维护立法体系上的完整性，刑法立法将一些错综复杂并且难以分类的具体罪名笼统地

纳入进去，由此形成了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章，我国刑法立法技术的粗放性可见一斑。 

此外，就环境犯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而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具有明显的结果本位主义立场，即

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多是依赖于行为造成了特定的危害之后，才予以规制。但问题是，潜在危害性是

环境犯罪最典型的特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环境犯罪，在特定时期内可能无法具体量化其犯罪危害，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危害性可能呈几何式的增长。坚守结果本位的立场，固然可以有效地避免刑法圈的

肆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刑法不足的尴尬局面，刑法保护法益的任务难以充分发挥。正如有学

者所言：“总体而言，受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保护观念的影响，环境刑法仍然采用传统的人本主义立法思维，

无论是在立法模式、罪名设置，还是在犯罪构成和刑罚处罚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进而造成刑法对环境

犯罪的规制能力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对环境犯罪的预防功能，亟待进行刑法修正。”
[10]

人本主义所倡导

的以人类需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导致环境自身的重要性在人类追求高速发展的呼声中湮没。环

境法益的独立性自然要相较其他法益而言逊色得多。不仅如此，如果将我国大陆的环境刑法立法与台湾

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就不难发现，大陆的环境犯罪圈还存在过于逼仄的缺陷。就现行刑

法的规定而言，我国环境犯罪的类型大体上包括如下几种：环境污染事故类犯罪，涉及野生动植物、水

产品犯罪，不合理处理进口固体废物罪，涉及农用地、采矿和林木犯罪等。但这些犯罪类型显然无法囊

括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破坏草原、山坡地的严重环境犯罪。可以说，“纵览大陆刑法关于环境犯罪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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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草原、山坡地方面尚是空白，没有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规定。而在实践中，擅自开垦草原、山坡地的情

况十分常见，而这种行为带来的是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的恶果，如不严加制止，必将严重破坏我国大陆草原资源

的山坡地带的生态平衡。”
[12]

实际上，在《环境保护法》中，环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

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

乡村等。但遗憾的是，刑法立法在规制环境犯罪时，仅仅选取了其中的若干类型，一方面会致使刑法保护环境犯

罪的不及时，另一方面还加剧了《刑法》与《环境保护法》之间的割裂。既不利于从整体上形成防控环境犯罪的

法律体系，也不利于统一司法实践认定环境犯罪的标准。 

除了在宏观上犯罪认定坚守结果本位立场外，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上，我国环境刑法也存在着一些瑕疵，以

犯罪主体为例，当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两类，但这仅仅是就国内刑法立法而言。

如果将视野放宽，则不难发现，在国际性公约中，保护环境是作为主权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所在。以《联合国海

洋公约》为例，该公约第 195条规定了国家不得将损害或危险转移或将一种清洁转变成另一种污染，即各国在采

取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时采取的行动不应直接或间接将损害或危险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

域，或将一种污染转变成另一种污染。换言之，国家在维护世界环境职责中，理应从国际环境的整体利益出发，

而不得采取片面的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却存在这种保护“本国利益”的价值偏向。如《刑

法》第 339条规定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从上述犯罪的罪名上就可以得知，如果

行为人实施了将固体废物出口和处置的行为，则依据现行刑法不构成犯罪。亦即刑法只处罚单向的进口行为，而

对出口行为却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此外，在刑罚种类上，现行刑法的规定也难以匹配环境犯罪的基本特征。通

观《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规定，自由刑和财产刑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但适用自由刑和财产刑是

否能够起到防控环境犯罪的功能的确值得反思。囿于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仅仅局限于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因此，

对环境犯罪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又难以充分实现惩治环境犯罪的均衡。从国外环境刑法的立法来看，对

环境犯罪适用的资格刑非常广泛，如责令停业、关闭，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上岗资格证、

禁止生产某种产品或者禁止使用某种设备等
[12]

。诚然，上述某些措施在我国现行的诸如《行政处罚法》中有所体

现，但从世界范围的刑法发展来看，资格刑日益受到青睐，其在刑法中的地位日渐提升。我国今后刑法立法应当

有选择地在现行刑罚种类中扩展资格刑的种类，一方面有利于打破环境犯罪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

也可以真正实现环境犯罪适用刑罚时的罪刑均衡。 

三、应对风险社会挑战的环境刑法转型 

如前所述，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潜在性、蔓延性、危害的不可计量性等特点，这就使得环境犯罪的危害

叠加更多的复杂性。面对风险社会对环境刑法带来的新挑战，通过刑法立法的自我调适，从而实现风险社会中环

境刑法的现代转型，无疑是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不二选择。 

（一） 调适犯罪圈的大小 

犯罪圈的大小，反映了国家治理犯罪时刑罚干预的范围与力度。在面对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的新特点和新趋

势，刑法立法应当积极地作出反应，以强化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防控功能，进而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任务。“合理

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是刑法改革的根本目标。作为国家意志表现的刑法对犯罪的反应是有目的的，即为了控制

犯罪。”
[14]

如果依据加罗法洛关于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来看，环境犯罪无疑是法定犯的一种类型。相较于自然

犯而言，法定犯的种类和范围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亦即其会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可以想象，在

社会生活较为单一的封闭社会中，法定犯的比例自然要低得多。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今天，社会秩序呈现出错

综复杂的多元状态，社会管理制度也异常复杂。违反诸如生产安全、环境安全等犯罪行为也层出不穷，与之相应

的是，法定犯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刑法中的比例都将呈现出攀升的趋势。具体到环境犯罪而言，由于环境内容的

丰富性，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也纷繁复杂。如有学者从行为的方式上对环境犯罪作出了如下的分类：一是违反环

境法中的禁止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二是拒不执行限期治理命令或行政机关依法发布的禁令，情节严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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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是违反环境法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严重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者；

四是违法批准或非法指令他人批准建设项目，导致环境污染破坏严重后果者等
[14]

。此外，从环境污染的

领域还可以对环境犯罪分为水体类环境犯罪、大气类环境犯罪、矿产类环境犯罪、农林类环境犯罪等。

面对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环境犯罪，现行刑法的规定显然是不到位的。对此应当适度地调适环境犯罪犯罪

圈的大小。首先，应当明确环境法益的独立性，将现行刑法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予以修改，适度将一些

严重的环境犯罪处罚提前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我国刑法立法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趋向，《刑法修正案（八）》

对第 338 条的修改即是印证。从罪名和具体到构成要件上都做出了及时的修改，即将原来规定的“造成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从

而将虽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同时，还扩大了污染行为所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将原来规定的“其

他危险废物”修改为“其他有害物质”
[15]

。应当承认，上述罪名及其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适度地扩大

了相应犯罪的犯罪圈。但问题是，这种修改是否实现了刑法保护环境法益的目的，换言之，刑法立法在

环境立法上是否已经开始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笼罩，则仍然不无疑问。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来看，

“所谓‘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

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

坏的情形。”
[16]

可见，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情形，一种是尚未造成环境事故但已经产

生环境严重污染或破坏的情形，一种是已经造成环境事故的情形。但两种情形的参考基准无一例外地都

是“环境事故”。对于实践中足以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破坏但尚未造成环境事故的情形却无法找到适用依

据。即便刑法对此罪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仍然侧重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情形才可以被规制为犯

罪，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此次修改仍然深受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结果本位的立法思维影响。故刑法修

改的力度仍然难以有效抗衡实践中的环境污染犯罪。而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刑法立法思维，唯有实现

从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立场转变，规范本位主义将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作为犯罪的基础要件和本质

特性，而忽视危害行为和结果的量化指标。如英、美等国适用单一刑事处罚的国家，将一切危害环境的

行为都规定为犯罪，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并且以其明确的威慑力，将犯罪遏止在萌芽状态。行为犯和

危险犯也因其行为的违法性实质和无价值状态而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因而，规范本位主义已成为各国

环境犯罪立法的一个潜在的趋势
[17]

。尤其是在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已经不仅仅损害了当代人的利益，

而且还将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风险不当地分摊给下代人，这种损害代际公平行为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具体到污染环境罪而言，根据环境法益的独立性原理，刑法评价的基准应当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破坏

前置为足以使环境造成污染的危险，即在刑法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的规定。这也是

为何在《刑法修正案（八）》刚刚通过不久，理论界和实务界旋即就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纷纷提出质疑的

缘由
[18]

。当然，将污染环境罪界定为危险犯后，本罪的法定刑也应当适度地修改，具体而言，可以通过

分层的方式将危险犯、实害犯以及加重犯的情形分别予以规定，从而实现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层次化、

合理化的规制。 

（二） 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制度 

环境犯罪认定的客观基础是行为与危害（包括实害和危险）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由

于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流动性、广泛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其对环境、人

身和公私财产造成的危害往往不是立刻就能出现的，因而只有当危害环境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确定后，才能认定犯罪并予以处罚。”
[19]

但囿于我国刑法理论上对因果关系认定的唯哲学化思辨特

征，因果关系的认定一直是刑法上的难题。对于造成实害的环境犯罪而言，因果关系的认定较为容易，

但如果在刑法规定了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形态之后，如何认定行为与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较为棘手。

为此，有学者提出应当适度地引进西方刑法中的责任推定原则，即将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运用到惩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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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中，通过医学上因果关系的盖然性推定行为与危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10]

。但问题是，医学上因果关

系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或者什么区间内具有盖然性，至今仍然难以取得共识。如果贸然地将医学上的因果

关系运用到刑法上，一则由于其内涵上的不清晰以及运作上的不规范，容易导致环境犯罪认定上的混乱，

二则可能会造成刑法由于过度干涉社会经济生活，而压缩社会发展的空间。为此，笔者认为，不妨依据

环境犯罪司法认定的经验法则将具有因果关系的情形明晰化、法定化。具体的立法方法则可以采取事项

列举与概括规定相结合的方法。实际上，在我国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中，此种创制模式已经被最高司法

机关采纳。就环境犯罪而言，笔者认为，未来刑法立法将污染环境罪规定为危险犯时，如何认定行为是

否足以造成污染环境的危险时，具体考量的因素大致可包括如下几方面：污染物排放的种类、污染物排

放的地点、污染物扩散的程度、污染面的大小等。换言之，当刑法或司法解释通过事实性推定的方法，

将上述事实作为认定环境犯罪危险的客观依据时，这些事实实际上已经充实了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因

此，一般来说，只要出现了上述事实，就可以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充足。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情形是，

毕竟依据事实推定来认定因果关系，是一种对犯罪的还原模拟。在实践中的确又存在行为人的合理辩护

理由，如按照当时的技术规定来看，行为人排放的物质尚在国家控制的标准之内，但极有可能随着科技

的发展以及国家标准的重新修订，先前的排放行为之后可能造成污染环境的。对此，如果一概地以事实

性推定的方法来认定，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有失公允。为此，有必要建立排除合理辩护的制度，即在事实

性推定的基础上，允许行为人辩驳，当行为人的辩驳理由充分并且正当时，则可以推翻事实性推定的效

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因果关系的认定毕竟是在原告未提出直接证据情况下的推定，在这种情况下允许

被告提出辩护理由。只有在行为人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来推翻此种推定的情况下，才认定因果关系的

存在。”
[20]

如此，通过从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对责任推定制度予以了二元式的建构，不仅细化了环

境犯罪认定的客观事实，而且也强化了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的说理性和科学性。由此形成环境犯罪

责任认定的双向机制。 

   （三）改革与创新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制度 

刑罚能否与犯罪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刑法的功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一般而言，在奉行人道

主义的国家，刑罚大体上沿袭着轻缓化的趋势发展。从历史上看，刑罚结构也从以肉刑和生命刑为主要

支柱的刑法体系逐渐向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要支柱的刑法体系演变，及至今日，资格刑在刑罚体系中

的地位日渐抬升。对具体犯罪而言，如何选用刑罚，以最大限度地抗制犯罪，一直是刑法立法的任务所

在。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罪刑均衡的理论意义和制度功能。刑罚的适用是一项

由国家投入巨大财力和物力的消费系统，并且这个系统的收效周期极为漫长。尽量地减少刑罚的投入，

并且能够有效规制犯罪，历来是研究刑罚制度的重要课题。根据罪刑均衡的基本原理，对具体犯罪刑罚

量的投入应当与此犯罪的危害大体上呈相当关系，既要防止刑罚用量不足，也要提防刑罚剩余的现象。

这就要求刑法立法在刑罚种类的选择和量刑上的选取都必须紧贴犯罪，唯有如此方能建构量刑的罪刑关

系。环境犯罪大多是牟利性犯罪，行为人之所以会实施犯罪，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利益感受

指主体对法律满足其利益要求的心理体验。对环境犯罪而言，刑罚适用就必须要消解甚至磨灭行为人的

这种利益感受。在理论上，消解行为人的这种利益感受是多元化措施的组合。首先，针对环境犯罪的牟

利性特点，适用财产性无疑是符合其犯罪特质的优良策略。通观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法定刑规定，

几乎无一例外地规定了罚金。诚然，由于罚金的可分性，适用罚金能够较为灵活地针对不同危害程度的

环境犯罪。但问题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罚金刑规定，并无明确的数额限制，仅仅以“并处罚

金”的规定，不免过于模糊。一方面可能由于司法实践中适用罚金的数额过高，而出现量刑过重的情况；

另一方面又可能由于适用罚金的数额较低，无法起到规制环境犯罪的实效。为此，着实有必要在环境犯

罪中，改变当前的抽象罚金制规定，采取诸如比例制或者倍数制或者其它立法模式予以相对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从性质上看，没收财产和罚金刑都是财产刑，但缘何刑法在规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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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时独青睐罚金而漠视没收财产？而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多数牟利犯罪都配置了没收

财产刑，环境犯罪却付诸阙如。况且实践中出现的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程度并不比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中的某些犯罪危害程度小。为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环境犯罪中，尤其是具有加重情形的条款

中，增设没收财产刑，既强化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力度，又可以妥善协调环境犯罪与其它犯罪之间的协

调性。 

此外，在环境犯罪中，资格刑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前所述，这固然是与我国宏观上的刑罚制度

有关。但这并不能够由此来否定我国应当在环境犯罪中创设新的资格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实际上，从

治理环境犯罪的实践来看，对行为人处以财产刑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能力上消解其再犯的可能

性。问题是一旦行为人的经济能力恢复或者增长时，再犯的可能性随之也会提高。可见，单纯地运用财

产刑的做法会在实践中出现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对于财产刑所出现的这种尴尬局面，资格

刑却可以充分弥补。当国家以刑罚的名义宣布剥夺行为人的市场准入或从事特定活动的资格，则即便行

为人具有富足的经济能力，往往也无济于事。从国外有关环境刑法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规定比比皆是。

以《俄罗斯联邦刑法》为例，其第 26 章生态犯罪中，诸如违反矿产的保护和适用规制的犯罪、违反鱼类

资源保护规则的犯罪等罪名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通过资格

刑的增设，一方面在环境犯罪中，资格刑与财产刑和自由刑形成了互补协调的体系，有效遏制环境犯罪；

另一方面也对充实我国刑罚制度的具体内容、丰富刑罚体系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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